
 

  

 

 

鄂环办函„2022‟106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湖北省生态环境厅 2022 年定点帮扶
建始县乡村振兴工作要点》的通知 

 
厅机关各处室、厅属各单位： 

现将《湖北省生态环境厅 2022 年定点帮扶建始县乡村振兴

工作要点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依责认真抓好落实。 

 

附件：湖北省生态环境厅 2022 年定点帮扶建始县乡村振兴

工作要点 

 
 

 
湖北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 

  2022年 3月 2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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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湖北省生态环境厅 2022 年定点帮扶建始县 

乡村振兴工作要点 
 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定点帮扶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，

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相关工作部署，按照《省乡村振兴局关于做

好 2022年定点帮扶和区域协作帮扶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制定我厅

2022年定点帮扶建始县乡村振兴工作要点如下。 

一、组织领导 

（一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工作重要论

述。坚定不移把“两个确立”真正转化为做到“两个维护”的思

想自觉、政治自觉、行动自觉，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

村振兴工作的重要论述纳入厅党组、厅系统各级党组织学习计划。

将厅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任务、重点

项目、重要事项列入厅党组会、厅长办公会议事日程研究落实。

（责任单位：机关党委、办公室、财务处） 

（二）压实定点帮扶责任。落实厅乡村振兴领导小组职责和

规则，厅主要领导负总责、分管领导具体负责，年度目标任务分

解到具体处室和责任人，压实定点帮扶责任。工作情况及时报送

省纪委监委驻厅纪检监察组，接受监督。（责任单位：财务处、

机关党委） 

（三）持续强化作风建设。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贯穿定点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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扶工作全过程。坚决反对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，减轻基层负担。

加强驻村党员队伍建设，加强帮扶资金和项目实施监管力度，完

善驻村工作各项财务制度，切实提高驻村帮扶资金使用效率。（责

任单位：财务处、机关党委、驻村工作队） 

二、履行定点帮扶职责 

（四）加强对建始县乡村振兴工作调研指导。围绕帮助建始

县巩固“两不愁三保障”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加强调研。

厅主要领导至少 1次，分管领导每季度至少 1次开展现场调研，

指导建始县、定点帮扶单位和驻村工作队落实省委省政府乡村振

兴等工作部署。（责任单位：办公室、财务处） 

（五）协调省直定点帮扶单位做好帮扶工作。协调定点帮扶

单位与建始县进行对接，根据工作实际协商议定 2022年定点帮扶

责任书。组织建始县定点帮扶工作联席会议和年度考核工作。驻

村工作队统一协调建始县的其他驻村帮扶单位，每季度召开工作

会议，协调推进乡村振兴工作。（责任单位：财务处、驻村工作队） 

（六）大力推进消费帮扶。把消费帮扶作为定点帮扶的重要

内容和增长点，利用“832 平台”等销售渠道，组织采购建始县

特色农产品，宣传鼓励职工个人通过“832 平台”微信小程序绑

定所属单位并采购建始县农副产品。消费帮扶采购额度不低于定

点帮扶责任书要求。（责任单位：机关党委、财务处、机关后勤中

心、驻村工作队） 

（七）支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。加强对建始县深入打好污

染防治攻坚战的指导和帮扶力度，加强有关部门协调沟通。通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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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和省级环保资金积极支持建始县生态环保项目。进一步提升

生态环境质量。（责任单位：综合处、财务处、水处、流域处、

大气处、土处） 

（八）支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。积极践行“绿水青山就是金

山银山”生态文明思想。指导建始县深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，将

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工作结合起来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示范

区创建。积极支持建始县申报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和“两

山”实践创新基地。支持恩施州开展近零碳排放区示范工程建设。

（责任单位：生态处、气候处） 

三、加强驻村帮扶力度 

（九）帮扶驻点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重点工作。对建始县马

坡村开展走访调研，帮助巩固“两不愁三保障”及饮水安全有保

障成果，协助开展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监测，脱贫人口就业情

况，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，“志智双扶”等各项活动，激发群众

内生动力。（责任单位：驻村工作队） 

（十）实施乡村振兴帮扶项目。根据建始县马坡村实际，科

学制定帮扶项目计划，帮助加快产业发展，促进村民和村集体经

济明显增收。帮助选优培优村干部，组织培训各类专业技术人才。

（责任单位：人事处、财务处、厅驻村工作队） 

（十一）做好驻村帮扶保障工作。加强驻村工作队干部日常

管理，严格执行各项监督考核制度。落实干部驻村帮扶工作经费、

项目、食宿、用车、管理、安全等各项保障政策，让驻村干部心

无旁骛投入到乡村振兴工作中去。（责任单位：人事处、财务处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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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关党委） 

（十二）加大乡村振兴宣传力度。做好乡村振兴方针政策、

疫情防控知识宣传，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和思想道德建设，增强绿

色环保意识。深入挖掘定点帮扶工作先进典型和经验亮点，加大

宣传报道力度。（责任单位：宣教处、机关党委、宣教中心、驻村

工作队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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